
幸V心
﹒
‘
.
.
峙
，
、
耐
心

-
n﹒
兮
兮
兮
。A
W
e
A
q
A
V
h
v

入
日
，
A軒
"
﹒
吟
吟
兮
兮
。
兮
兮

A
m
w
v
A
W
Y

令
兮
兮
兮
兮
兮
兮
兮
今
中
杭
州

V
A
V
-
A
G
e
-
u
v

命
令
兮
兮A
u
e
A

叮
叮
、
e
H
V
A
H
U
-
A
V

令
兮
，
几
H
V
A
V
-

舟
，
咐
，
兮
兮
品
，

A
U
V
V
A
V
h
V

八V
A
V
-
命
令v
兮
兮

A
U
V

…
忠
囡
囡
崗
位
皂
白
街

5

…

A
V
A
M
-
-
(
V
A
V

兮
兮
兮
品VE兮
兮
兮
兮A
V
C
V
A
V
A
V
A
V

令
令
A
M
-
-

命
令A
V
A
V
-
h
v
A
V

兮
兮
兮
A
O
h
V
兮
兮
令
今
兮
兮
，
的
主
給
人

-
H
y
e
n
v
e

兮
兮
兮
。
命
令
述
句
﹒
心

A
r
m
-

兮
，
命
令
令A
W
V
A
H
e
e

分
A
V
Y
A
V
'
"

帶
A
M
-
-
H
J
Z
A
W
v
e

的
‘
.
卅
一
句
，
八

V
Z

壹
、
引
言

志
願
服
務
是
一
種
自
動
自
發
、
助
人
利
他
，
只
問
付
出
、
不
計
回
報
的

崇
高
志
業
;
我
國
在
各
項
為
民
服
務
的
領
域
已
大
量
的
運
用
志
願
工
作
者
來

提
供
協
助
，
以
減
輕
在
服
務
工
作
上
的
投
資
，
並
增
進
在
服
務
民
眾
上
的
溫

情
;
可
是
，
志
願
服
務
逐
漸
發
展
將
近
二
十
年
來
，
一
直
沒
有
「
法
」
的
依

據
做
基
礎
，
致
使
該
項
民
力
運
用
的
重
要
工
作
，
在
發
展
上
難
免
感
到
似
有

「
國
際
志
工
年
?
我
國
竟
能
恭
逢
其

盛
於
民
國
九
十
年
元
月
四
日
經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
」
'
這
個

所
缺
或
美
中
不
足
。
欣
逢
二
O
O

一

重
要
法
案
的
制
訂
，
可
以
說
正
是
政
府
在
「
國
際
志
工
年
」
送
給
全
體
志
工
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制
訂
，
應
該

旨
在
希
望
能
為
志
工
朋
友
提
供
更
多
的
助
力
及
鼓
舞
;
一
方
面
期
盼
藉
以
提

最
佳
、
且
最
珍
貴
的
禮
物
。
吾
人
深
信
，

昇
民
眾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意
願
'
推
動
全
民
共
同
關
懷
社
會
;
另
一
方
面
更

冀
望
能
提
昇
志
工
之
安
全
保
障
，
增
進
志
願
服
務
的
水
準
。
其
中
尤
以
關
於

「
績
優
志
工
優
先
服
相
關
兵
役
替
代
役
」
、
「
績
優
志
工
應
予
獎
勵
、
並
得
列

入
升
學
、
就
業
之
部
分
成
績
」
之
觀
念
，
更
是
對
於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
之
重
要
激
勵
措
施
。
至
盼
這
個
法
案
的
公
布
施
行
，
對
於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
的
弘
揚
推
廣
，
能
夠
在
新
的
世
紀
邁
向
新
的
里
程
。

貳
、
法
案
內
涵

-
H

則
說
叫
什H
H
U

一
、
結
司
，

心U
制
訂
目
的

為
整
合
社
會
人
力
資
源
，
使
願
意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國
民
力
量
做

最
有
效
之
運
用
，
以
發
揚
志
願
服
務
美
德
，
促
進
社
會
各
項
建
設
及
提
昇
國

民
生
活
素
質
，
特
制
訂
本
法
(
第

1

條
第
1

項
)
。

志
願
服
務
，
依
本
法
之
規
定
。
但
其
他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者
，
從
其
規
定

(
第1
條
第
2

項
)
。

ω
適
用
教
圍

志
願
服
務
法
之
適
用
範
圍
為
經
主
管
機
關
或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，
主

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于月三年十九國民華中



辦
或
經
其
備
查
符
合
公
眾
利
益
之
服
務
計
畫
(
第
2

條
第
1

項
)
。

上
項
所
指
之
服
務
計
畫
不
包
括
單
純
、
偶
發
，
基
於
家
庭
或
友
誼
原
因

而
執
行
之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(
第
2

條
第
2

項
)
。

同
。
也
詞
定
義

志
願
服
務
法
之
名
詞
定
義
如
下
(
第

3

條
).. 

1

志
願
服
務

•• 

民
眾
出
於
自
由
意
志
非
基
於
個
人
義
務
或
法
律
責
任
，

秉
誠
心
以
知
識
、
體
能
、
勞
力
、
經
驗
、
技
術
、
時
間
等
貢
獻
社
會
，
不
以

獲
取
報
酬
為
目
的
，
以
提
高
公
共
事
務
效
能
及
增
進
社
會
公
益
所
為
之
各
項

輔
助
性
服
務
。

2

志
願
服
務
者
(
以
下
簡
稱
志
工
)

.. 

對
社
會
提
出
志
願
服
務
者
。

在
士
心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•• 

運
用
志
工
的
機
關
、
機
構
、
學
校
、
法
人
或

經
政
府
立
案
之
團
體
。

二
、
主
管
機
關

ω
U主
管
機
關

L

志
願
服
務
法
所
稱
主
管
機
關
，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，
在
直
轄
市
為
直

轄
市
政
府
，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(
市
)
政
府
(
第
4

條
第
1

項
)
。

2

士
心
願
服
務
法
所
定
事
項
，
涉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職
掌
者
，
由
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(
第

4

條
第
2

項
)
。

3

上
二
項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主
管
志
工
之
權

利
、
義
務
、
召
募
、
教
育
訓
練
、
獎
勵
表
揚
、
福
利
、
保
障
、
宣
導
與
申
訴

之
規
劃
及
辦
理
，
其
權
責
如
下
(
第

4

條
第
3

項
).. 

山
主
管
機
關

.• 

主
管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、
涉
及
兩
個
以
上
目
的
事
業

主
管
機
關
之
服
務
工
作
協
調
及
其
綜
合
規
劃
事
項
。

ω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
.. 

凡
主
管
相
關
社
會
服
務
、
教
育
、
輔
導
文

化
、
科
學
、
體
育
、
消
防
救
難
、
交
通
安
全
、
環
境
保
護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合

作
發
展
、
經
濟
、
研
究
、
志
工
人
力
之
間
發
、
聯
合
活
動
之
發
展
及
志
願
服

務
之
提
昇
等
公
軍
利
益
之
機
關
。

口
。
+
主
管
機
廟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閥
之
權
貴

l
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應
置
專
責
人
員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相

關
事
宜
，
其
人
數
得
由
各
級
政
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視
其
實
際
業
務
需

要
而
定
之
。
為
整
合
、
規
劃
、
研
究
、
協
調
及
開
拓
社
會
資
源
、
創
新
社
會

服
務
項
目
相
關
事
宜
、
得
召
開
志
願
服
務
會
報
(
第5
條
第
1

項
)
。

Z

對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，
應
加
強
聯
繫
輔
導
，
並
給
予
必
要
之
協
助

(
第5
條
第
2

項
)
。

三
、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之
職
責

付
之
工
之
名
募

l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得
自
行
或
採
聯
合
方
式
召
募
志
工
，
召
募
時
，

應
將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公
告
(
第
6

條
第
1

項
)
。

2

集
體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之
公
、
民
營
事
業
團
體
應
與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
位
簽
訂
服
務
協
議
(
第

6

條
第
2

項
)
。

們
鬥
運
用
計
畫
之
辦
理

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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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者
應
依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運
用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(
第
7

條
第
1

項
)

2

上
項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應
包
括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召
募
、
訓
練
、
管

理
、
運
用
、
輔
導
、
考
核
及
其
服
務
項
目
(
第
7

條
第
2

項
)
。

3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者
，
應
於
運
用
前
，
檢
具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及
立
案
登

記
證
書
影
本
送
主
管
機
關
及
該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案
，

並
應
於
運
用
結
束
後
二
個
月
內
，
將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辦
理
情
形
函
報
主
管
機

關
及
該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杏
一
;
其
運
用
期
間
在
二
年
以

上
者
，
應
於
年
度
結
束
後
二
個
月
內
，
將
辦
理
情
形
函
報
主
管
機
關
及
志
願
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(
第
7

條
第
3

項
)
。

4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者
為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、
機
構
、
公
立
學
校
或
志
願
服

務
運
用
者
之
章
程
所
載
存
立
目
的
與
志
顧
撮
務
相
符
者
免
於
運
用
前
申
請
備

案
。
但
應
於
年
度
結
束
後
二
個
月
內
，
將
辦
理
情
形
函
報
主
管
機
關
及
該
志

願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(
第
7

條
第
4

項
)
。

5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者
未
依
上
述

1
4

兩
項
規
定
辦
理
備
案
或
備
查
時
，
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應
不
予
經
費
補
助
，
並
作
為
志
願
服
務

績
效
考
核
之
參
據
(
第
7

條
第
5

項
)
。

同
運
用
計
畫
之
按
備

主
管
機
關
及
士
心
願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受
理
志
顧
服
務
計
畫

備
案
時
，
其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與
志
願
服
務
法
或
其
他
法
令
規
定
不
符
者
，
應

即
通
知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補
正
後
，
再
行
備
案
(
第8
條
)
。

剛
教
育
訓
練
之
辦
理

l

為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品
質
，
保
障
受
服
務
者
之
權
益
，
志
願
服
務

運
用
單
位
應
對
志
工
辦
理
下
列
訓
練

•• 

ω
基
礎
訓
練
，
仙
特
殊
訓
練
(
第
9

條
第
1

項
)
。

2

上
項
之
基
礎
訓
練
課
程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特
殊
訓
練
課
程
由
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或
各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依
其
個
別
需
求
自
行
訂
定

(
第9
條
第
2

項
)
。

因
照
務
環
境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依
照
志
工
之
工
作
內
容
與
特
點
，
確
保
志
工
在

符
合
安
全
及
衛
生
之
適
當
環
境
下
進
行
服
務
(
第
叩
條
)
。

的
照
務
資
訊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提
供
志
工
必
要
之
資
訊
，
並
指
定
專
人
負
責
志

願
服
務
之
督
導
(
第
H

條
)
。

叫
川
之
願
照
務
詮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對
其
志
工
應
發
給
志
願
服
務
證
及
服
務
記
錄
冊
。

前
述
志
願
服
務
證
及
服
務
記
錄
冊
之
管
理
辦
法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
(
第
白
條
)
。

的
照
務
限
制

必
須
具
專
門
執
業
證
照
之
工
作
，
應
由
具
證
照
之
志
工
為
之
(
第
n

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1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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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)
。四

、
志
工
之
權
利
及
義
務

付
之
工
之
權
利

志
工
應
有
以
下
之
權
利
(
第
M

條
)

l

接
受
足
以
擔
任
所
從
事
工
作
之
教
育
訓
練
。

2

一
視
同
仁
，
尊
重
其
自
由
、
尊
嚴
、
隱
私
及
信
仰
。

3

依
據
工
作
之
性
質
與
特
點
，
確
保
在
適
當
的
安
全
與
衛
生
條
件
下
從

事
工
作
。

4

獲
得
從
事
服
務
之
完
整
資
訊
。

5

參
與
所
從
事
之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之
擬
定
、
設
計
，
執
行
及
評
估
。

h
H定
工
之
美
務

志
工
應
有
以
下
之
義
務
(
第
白
條
第

1

項
)

L

遵
守
倫
理
守
則
之
規
定
。

2

遵
守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訂
定
之
規
章
。

1
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所
提
供
之
教
育
訓
練
。

4

妥
善
使
用
志
工
服
務
證
。

5

服
務
時
，
應
尊
重
受
服
務
者
之
權
利
。

6

對
因
服
務
而
取
得
或
獲
知
之
訊
息
，
保
守
秘
密
。

7

拒
絕
向
受
服
務
者
收
取
報
酬
。

8

妥
善
保
管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所
提
供
的
可
利
用
資
源
。

上
述
所
規
定
之
倫
理
守
則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會
商
有
關
機
關
定
之

(
第
臼
條
第
2

項
)
。

五
、
促
進
志
願
服
務
之
措
施

刊
之
工
之
保
臨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為
志
工
辦
理
意
外
事
故
保
險
，
必
要
時
，
並
得

補
助
交
通
、
誤
餐
及
特
殊
保
險
等
經
費
(
第
時
條
)
。

叫
之
願
照
務
績
試
詮
明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對
於
參
與
服
務
成
績
優
良
之
志
工
，
因
升
學
、
進

修
、
就
業
或
其
他
原
因
需
志
願
服
務
績
效
證
明
者
，
得
發
給
服
務
績
效
證
明

書
(
第
口
條
第
1

項
)
。

上
項
服
務
績
效
之
認
證
及
證
明
書
格
式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召
集
各
自
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及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會
商
訂
之
(
第
口
條
第
2

項
)
。均

資
源
之
使
用
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得
視
業
務
需
要
，
將
汰
舊
之
車
輛
、
器
材
及
設

備
無
償
撥
交
相
關
志
願
服
務
連
用
單
位
使
用
;
車
輛
得
供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運

用
單
位
供
公
共
安
全
及
公
共
衛
生
使
用
(
第
凹
條
)
。

側
精
誠
評
鐘
興
獎
勵

l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定
期
考
核
志
願
服
務
者
個
人
及
團
隊
之
服
務

績
效
(
第
凹
條
第
1

項
)
。

2
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得
就
上
項
服
務
績
效
特
優
者
選
拔

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內
/
]

內
/
]

月三年十九國氏華中



楷
模
獎
勵
之
(
第
凹
條
第
2

項
)
。

3
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應
對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機
關
及
志

願
服
務
還
用
單
位
定
期
辦
理
志
願
服
務
評
鑑
(
第
的
條
第3
項
)
。

4
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得
對
上
項
評
鑑
成
績
優
良
者
予
以

獎
勵
(
第
凹
條
第
4

項
)
。

5

志
願
服
務
表
現
優
良
者
，
應
給
予
獎
勵
，
並
得
列
入
升
學
、
就
業
之

部
分
成
績
(
第
凹
條
第
5

項
)
。

6

上
項
獎
勵
辦
法
由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訂

之
(
第
凹
條
第
6

項
)
。

固
定
願
照
務
榮
譽
卡

L

志
工
之
服
務
年
資
滿
三
年
，
服
務
時
數
達
三
百
小
時
以
上
者
，
得
檢

具
證
明
文
件
向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核
發
志
願
服
務
榮
譽
卡
(
第
叩
條
第

1

項
)
。Z

志
工
進
入
收
費
之
公
立
風
景
區
、
未
編
定
座
次
之
康
樂
場
所
及
文
教

設
施
，
憑
志
願
服
務
榮
譽
卡
得
以
免
費
(
第
叩
條
第
2

項
)
。

叫W
ι持
汶
替
代
技
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績
效
優
良
並
經
認
證
之
志
工
，
得
優
先
服
相
關
兵

役
替
代
役
，
其
辦
法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(
第
白
條
)
。

六
、
志
願
服
務
之
法
律
責
任
|
過
失
行
為
之
處
理

志
工
依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之
指
示
進
行
志
願
服
務
時
，
因
故
意
或
過

失
不
法
侵
害
他
人
權
利
者
，
由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負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(
第

自
條
第
1

項
)
。

上
項
情
形
，
志
主
有
故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時
，
賠
償
之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
位
對
之
有
求
償
權
(
第
白
條
第
2

項
)
。

七
、
經
費
l

經
費
編
列
與
運
用

主
管
機
關
、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及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
位
應
編
列
預
算
或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辦
理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(
第
白
條
)
。

1

、

4
U
H
d

-
1
J
、

m
m鬥
間
口
，

付
派
遣
前
往
國
外
服
務
之
士
心
工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派
遣
志
工
前
往
國
外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其
志

願
服
務
計
畫
經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者
，
適
用
志
願
服
務

法
之
規
定
(
第
M

條
)
。

口
施
行
日
期

志
願
服
務
法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(
第
白
條
)
。

參
、
落
實
實
施
志
願
服
務
法
的
前
提

我
國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制
訂
可
以
說
是
舉
世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罕

有
的
大
創
舉
，
但
徒
法
不
足
以
使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產
生
重
大
變
革
;
務
須
政

府
機
關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連
用
單
位
及
志
工
本
身
，
群
策
群
力
，
凝
聚
，
共
識

.. 

才
能
有
助
於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落
實
實
施
，
進
而
真
正
帶
動
志
願
服
務
蔚

為
善
良
的
社
會
風
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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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在
政
府
機
關
方
面

付
加
速
完
成
各
項
子
遠
的
訂
叉

•. 
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共
計
八
章
二
十
五

條
，
其
中
相
關
的
子
法
計

.. 

1
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基
礎
訓
練
課
程
及
特
殊
訓
練

課
程
;
2

志
願
服
務
證
及
服
務
紀
錄
冊
管
理
辦
法

;
3

志
工
倫
理
守
則

.. 
4 

志
願
服
務
績
效
認
證
及
證
明
書
格
式

.. 
5

志
願
服
務
獎
勵
辦
法
及
6

績
優
士
心

工
優
先
服
相
關
兵
役
替
代
役
辦
法
。
務
須
這
些
相
關
子
法
在
最
短
時
間
內
陸

續
訂
頒
實
施
，
才
能
使
志
願
服
務
的
推
展
產
生
突
破
性
的
特
殊
成
效
。

門
刊
訂
頒
明
朗
的
主
導
政
策.. 

因
為
明
朗
的
政
策
才
能
激
起
民
間
團
體
及

機
構
的
響
應
，
讓
團
體
及
機
構
認
識
、
瞭
解
提
供
各
項
配
合
措
施
的
目
的
及

意
義
，
政
府
在
擬
訂
任
何
一
項
志
願
服
務
計
畫
時
二
方
面
要
求
均
衡
、
協

調
與
可
行
，
另
一
方
面
事
先
應
有
完
善
的
推
行
方
案
，
完
整
的
工
作
架
構
;

更
應
明
定
政
策
的
目
標
、
期
望
，
與
如
何
與
民
間
團
體
、
機
構
配
合
運
用
的

需
求
，
期
使
各
個
民
間
團
體
與
機
構
在
認
清
政
府
的
明
朗
政
策
下
，
貢
獻
專

長
，
提
供
更
多
、
更
佳
，
且
更
有
意
義
的
配
合
措
施
。
尤
其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
第
五
條
明
文
規
定
，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應
置
專
責
人
員
辦
理

志
願
服
務
相
關
事
宜
，
其
人
數
得
由
各
級
政
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視
其

實
際
業
務
需
要
而
定
。
期
盼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在
訂
頒
明
朗
政
策
之
前
，
應
將

此
項
規
定
優
先
落
實
;
否
則
，
即
使
志
願
服
務
法
案
已
經
頒
布
實
施
，
且
主

導
的
政
策
也
訂
得
冠
冕
堂
皇
，
但
在
缺
乏
專
責
人
員
投
入
、
執
行
志
願
服
務

政
策
與
法
案
的
情
況
下
，
要
想
志
願
服
務
的
發
展
能
夠
有
所
開
拓
，
絕
對
猶

如
緣
木
求
魚
、
紙
上
談
兵
。

同
建
立
評
鑑
葵
勵
制
反

•. 

評
鑑
是
手
段
，
獎
勵
是
目
的
;
唯
獎
勵
表
揚

欲
求
達
到
公
正
客
觀
、
寧
缺
勿
濫
的
目
標
，
則
有
賴
良
好
評
鑑
機
制
的
建

立
;
否
則
，
獎
勵
的
結
束
，
非
但
未
能
產
生
激
勵
作
用
，
反
而
可
能
釀
成
忿

忿
不
平
的
開
始
，
如
此
獎
勵
則
完
全
失
去
意
義
。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第
十
九

條
明
文
訂
定
評
鑑
獎
勵
的
規
範
，
不
論
對
志
工
個
人
或
志
工
團
隊
服
務
績
效

優
良
者
，
均
得
予
以
獎
勵

.. 

且
對
志
願
服
務
表
現
優
良
者
，
除
應
給
予
獎
勵

外
，
並
得
列
入
升
學
、
就
業
之
部
分
成
績
;
又
第
二
十
一
條
又
訂
有
「
績
效

優
良
並
經
認
證
之
志
工
，
得
優
先
服
相
關
兵
役
替
代
役
」
之
規
定
。
因
此
，

政
府
機
關
亟
應
儘
速
建
立
評
鑑
獎
勵
制
度
，
俾
以
透
過
審
慎
謹
嚴
、
公
正
客

觀
的
評
鑑
考
核
，
選
拔
出
真
正
名
副
其
實
的
優
質
志
工
及
志
工
團
隊
。

倒
加
強
推
一
丌
「
民
營
化
」
措
施

.. 

志
願
服
務
的
實
施
旨
在
彌
補
政
府
人

力
之
不
足
，
而
如

「
士
心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頒
布
反
而
增
加
政
府
的
負
擔
，
則
完

全
喪
失
制
訂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基
本
精
神
;
因
此
，
政
府
機
關
應
該
在
掌

控
政
策
原
則
的
情
形
下
，
將
部
分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的
業
務
委
託
績
優
的
民
問
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辦
理
，
俾
能
使
志
願
服
務
經
由
效
率
的
政
府
與
活
力
的
民
間

密
切
合
作
精
進
發
展
。

二
、
在
民
間
團
體
方
面

心U致
力
健
全
組
識
功
穌

.• 

民
間
團
體
係
志
趣
相
投
的
有
志
之
士
，
為
著

實
現
某
一
理
想
，
而
本
自
發
之
意
願
所
結
合
的
社
會
組
織
;
它
不
但
是
推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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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進
步
的
基
石
，
尤
是
支
援
公
共
事
務
的
最
佳
助
力
。
當
前
我
國
經
政
府

許
可
立
案
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已
經
相
當
普
遍
，
且
有
日
益
成
長
的
趨
勢
;
這

股
力
量
的
整
合
，
對
於
協
助
志
願
服
務
的
發
展
應
可
發
揮
不
可
限
量
的
影
響

效
果
;
唯
每
一
個
團
體
是
否
均
能
實
踐
章
程
宗
旨
，
厲
行
章
程
任
務
，
相
信

團
體
的
領
導
幹
部
人
人
心
知
肚
明
。
說
實
在
的
，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頒
布

實
施
，
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首
應
力
自
整
筒
，
共
同
負
起
貫
徹
執
行
法
案
的
重

責
大
任
;
所
以
，
至
盼
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務
須
對
內
致
力
健
全
組
識
功
能
，

產
生
凝
聚
作
用
;
進
而
才
能
對
外
協
助
落
實
執
行
法
案
，
發
生
輻
射
效
能
。

臼
昕
按
推
動
創
新
方
繁

•• 

「
法
」
的
可
貴
在
於
能
夠
落
實
實
施
，
並
日

見
制
訂
法
案
的
預
期
效
果
。
唯
「
法
」
的
貫
徹
執
行
，
固
然
有
賴
政
府
的
正

確
主
導
，
但
民
間
團
體
如
能
全
力
配
合
，
協
助
推
動
，
相
信
必
能
更
加
產
生

潛
移
默
化
的
實
際
成
效
。
為
使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實
施
能
夠
更
加
有
助
於

維
護
受
服
務
對
象
的
最
佳
利
益
，
並
保
障
志
工
應
有
的
權
益
，
進
而
提
昇
志

願
服
務
的
品
質
;
又
欲
期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頒
布
確
能
對
志
願
服
務
的
推

展
產
生
肯
定
的
發
酵
作
用
;
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應
該
心
手
相
連
，
貢
獻
智

慧
，
勇
於
扮
演
中
介
、
輔
助
的
角
色
，
積
極
研
擬
創
新
方
案
，
配
合
辦
理

.. 
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宣
導
、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、
志
願
服
務
評
鑑
及
獎
勵
、
志
工

倫
理
守
則
之
研
訂

... 

等
事
項
;
以
期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制
頒
能
在
最
短
時

間
內
，
促
使
我
國
志
願
服
務
的
發
展
產
生
嶄
新
的
風
貌
。

三
、
在
運
用
單
位
方
面

付
妥
切
訂
定
運
用
計
畫

•. 

士
心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是
否
善
盡
職
責
應
是
志

願
服
務
推
展
成
功
與
否
的
關
鍵
要
素
;
不
可
諱
言
的
，
當
前
有
些
志
願
服
務

運
用
單
位
，
由
於
業
務
膨
脹
不
堪
負
荷
，
急
需
志
工
的
協
助
支
援
，
於
是
乃

大
肆
廣
召
志
工
，
但
從
不
考
慮
志
工
的
素
質
或
志
工
適
任
與
否
;
飢
不
擇

食
，
來
者
不
拒
，
每
每
造
成
「
志
工
有
不
如
無
」
或
「
請
神
容
易
送
神
難
」

的
窘
境
;
如
此
，
對
於
志
工
的
運
用
非
但
無
濟
於
事
，
反
而
致
使
業
務
的
推

展
造
成
無
謂
的
困
擾
。
因
此
，
爾
後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對
於
志
工
的
運
用

務
須
確
實
依
照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第
七
條
規
定
，
安
切
訂
定
「
運
用
計

畫
」
'
舉
凡
有
關

.. 

志
工
的
召
募
甄
用
、
教
育
訓
練
、
輔
導
考
核
、
服
務
項

目
、
服
務
規
則
、
服
務
限
制
... 

均
應
詳
細
規
定
無
遣
，
俾
期
志
工
的
運
用
能

按
既
定
的
計
畫
充
分
產
生
預
期
的
效
益
。

們
廿
日
洛
實
之
工
教
育
訓
練

.. 

教
育
訓
練
是
一
個
持
續
不
斷
的
傳
意
過
程
;

辦
理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將
可
瞭
解
志
工
的
動
機
、
觀
念
、
態
度
、
抱
負
、
技
巧

和
潛
能
;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最
重
要
的
任
務
，
就
是
希
望
經
由
教
育
訓
練
激
發

問
題
，
進
而
帶
領
志
工
汲
取
經
驗
和
告
訴
志
主
如
何
去
做
;
眾
人
皆
知
，
有

效
的
教
育
訓
練
應
是
「
志
工
支
持
」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依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第

九
條
規
定
，
為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品
質
，
保
障
受
服
務
者
之
權
益
，
志
願
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對
志
工
辦
理
基
礎
訓
練
及
特
殊
訓
練
。
因
之
，
推
展
志
願

服
務
，
理
念
架
構
不
可
無
、
方
法
技
巧
不
可
缺
;
於
是
研
究
發
展
不
可
少
，

教
育
訓
練
不
可
免
。
因
為
，
教
育
訓
練
可
增
強
認
知
、
引
導
方
法
、
修
正
態

度
及
增
添
自
信
;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對
於
志
工
的
教
育
訓
練
絕
對
不
容
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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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
日
建
立
之
願
照
務
督
導
體
制

•. 

志
願
服
務
的
督
導
工
作
對
於
機
構
組
織
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服
務
成
效
的
增
強
，
具
有
絕
對
的
影
響
作
用
。
因
此
，
還
用

單
位
必
須
設
置
和
培
植
督
導
人
才
，
建
立
督
導
體
制
，
以
有
助
於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的
順
利
推
動
。
尤
其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第
十
一
條
特
別
明
文
規
定
，
志
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提
供
志
工
必
要
之
資
訊
，
並
指
定
專
人
負
責
志
願
服
務

之
督
導
;
他
如
:
第
十
二
條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證
及
服
務
記
錄
冊
的
發
給
，
第

十
九
條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者
個
人
及
團
隊
服
務
績
效
的
定
期
考
核

... 

等
，
在
在

均
須
督
導
人
員
善
加
為
之
始
能
見
效
;
由
此
可
見
，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督
導
體

制
的
重
要
性
與
必
要
性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一
個
優
秀
的
志
願
服
務
督
導
應
該
扮

演
•• 

行
政
者
、
指
導
者
、
管
理
者
、
教
育
者
、
支
持
者
、
諮
詢
者
及
激
勵
者

等
角
色
。四

、
在
志
工
本
身
方
面

仍
格
遵
倫
理
?
到

.. 

倫
理
是
一
種
價
值
觀
念
，
也
是
一
種
行
為
規
範
。

志
願
服
務
倫
理
係
指
志
工
在
從
事
服
務
工
作
的
過
程
中
，
與
受
服
務
對
象
、

志
工
伙
伴
、
運
用
單
位
及
志
工
督
導
互
動
之
間
所
應
遵
守
的
「
有
所
為
」
與

「
有
所
不
為
」
的
秩
序
與
標
準
。
依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第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遵

守
倫
理
守
則
是
志
工
最
主
要
之
義
務
;
志
工
的
本
質
雖
然
只
求
奉
獻
，
不
計

酬
勞
，
完
全
是
一
種
「
甘
願
做
、
歡
喜
受
」
的
高
俏
情
操

.. 

但
既
然
出
自
自

願
，
一
旦
參
與
，
則
應
全
力
投
入
、
全
力
以
赴

.. 

絕
不
可
泊
名
釣
譽
、
敷
衍

應
付
，
有
損
志
工
清
純
的
聲
譽
。
基
此
，
為
落
實
實
施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'

並
使
「
士
心
願
服
務
法
」
的
執
行
展
現
具
體
的
成
果
;
在
志
工
本
身
方
面
，
務

須
自
我
體
認
佫
遵
倫
理
守
則
的
重
要
性
，
進
而
以
身
作
則
，
樹
立
服
務
典

範
'
俾
有
助
於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有
效
推
展
。

叫
力
來
自
我
約
束

.. 

倫
理
守
則
是
一
種
規
定
，
而
自
我
約
束
則
是
發
自

內
心
的
惕
厲
自
勉
;
前
者
是
外
力
的
驅
使
，
後
者
是
內
心
的
制
約
;
雖
然
二

者
的
緣
起
不
一
，
但
最
終
的
目
的
應
是
一
致
的
。
吾
人
常
言
，
人
要
活
得
有

尊
嚴
;
志
工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動
機
固
然
完
全
出
自
個
人
內
心
自
發
的
意

願
，
而
非
外
力
的
驅
迫
，
當
然
更
要
服
務
的
有
尊
嚴
;
那
就
是
說
，
志
工
應

該
言
必
由
衷
，
實
事
求
是
;
否
則
說
是
一
套
，
做
又
是
另
外
一
套
;
說
起
來

空洋
洋

尤灑
更灑
損，

及做
志的
工時
俏候

人吝
格至三

EE 
散

依

之如
心、此
願吉

服品

務空
法巔
」 服

第務
二非
十但
二天
條馬
規行

定
，
志
工
依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之
指
示
進
行
志
願
服
務
時
，
因
故
意
或
過

失
不
法
侵
害
他
人
權
利
時
，
由
志
願
服
務
還
用
單
位
負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;
唯

前
述
情
形
，
志
工
如
有
故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時
，
賠
償
之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
對
之
有
求
債
權
。
至
盼
志
工
朋
友
務
須
好
自
為
之
，
尤
其
更
應
自
我
規
範
，

知
法
守
法
;
俾
期
每
位
志
工
都
成
為
社
會
上
眾
口
皆
碑
、
肯
定
推
崇
的
優
良

志
工
。

迦
牟
、
±
口
五
口

F
E
H
M
O
#
m
r
=
=口

回
顧
過
去
，
志
願
服
務
在
我
國
雖
然
自
古
有
之
，
但
真
正
由
政
府
著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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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入
，
主
導
規
劃
;
應
源
自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於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先
後
訂

定
「
台
灣
省
推
行
志
願
服
務
實
施
原
則
」
及
「
台
灣
省
加
強
推
行
志
願
服
務

實
施
方
案
」
.. 

接
著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亦
於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訂
定
「
台
北
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實
施
原
則
」
'
後
於
八
十
二
年
修
正
訂
頒

「
台
北
市
政
府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實
施
要
點
」
;
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在
民

國
七
十
三
年
也
陸
續
訂
定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管
理
要
點
」

及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團
組
織
要
點
」
。
另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
鼓
勵
志
工
持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又
在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訂
定
「
志
願
服
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暨
使
用
要
點
行
使
每
位
志
工
參
與
服
務
的
時
數
得
以
確
實

逐
一
登
錄
，
以
供
獎
勵
表
揚
之
參
據
。
且
為
使
志
願
服
務
能
在
有
步
驟
、
有

方
法
、
有
目
標
、
有
效
益
的
完
善
制
度
下
，
逐
步
擴
大
推
展
;
更
於
民
國
八

十
四
年
頒
佈
實
施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，
從
此
，
志
願
服
務
乃
日
漸
蓮
勃
發
展
，

發
揚
深
耕
。
至
於
民
間
開
始
有
組
織
、
有
計
畫
配
合
政
府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，

開
啟
非
政
府
組
織
積
極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善
良
風
尚
，
則
應
歸
功
於
民

國
七
十
一
年
「
台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」
成
立
之
後
。

而
今
政
府
為
因
應
社
會
的
需
求
，
又
在
明
朗
政
策
的
指
引
下
，
制
訂
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'
足
見
政
府
對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重
視
與
期
許
。
綜
觀
這
個

重
要
法
案
的
主
要
特
色
概
有

.. 
L

績
效
優
良
並
經
認
證
的
志
工
，
得
優
先
服

相
關
兵
役
替
代
役
;
2

績
優
志
工
應
予
獎
勵
，
並
得
列
入
升
學
、
就
業
之
部

分
成
績
;

3

志
願
服
務
運
用
單
位
應
為
志
工
辦
理
意
外
事
故
保
險
;
4
志
願

服
務
績
效
證
明
書
的
發
給
;
5

志
願
服
務
榮
譽
卡
的
核
發
;
n
a
志
工
應
遵
守

倫
理
守
則
。
唯
前
述
第
五
項
特
色

.. 
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榮
譽
卡
之
核
發
，
依
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第
二
十
條
規
定

.. 

「
志
工
之
服
務
年
資
滿
三
年
，
服
務
時

數
達
三
百
小
時
以
上
者
，
得
檢
具
證
明
文
化
向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核
發
志

願
服
務
榮
譽
卡
」
;
此
項
規
定
似
嫌
不
夠
謹
嚴
;
因
為

.. 

ω
目
前
服
務
年
資

滿
三
年
，
服
務
時
數
達
三
百
小
時
以
上
之
志
工
在
在
皆
是

.. 

ω
核
發
榮
譽
卡

並
無
服
務
績
效
優
良
之
規
定
，
如
果
人
人
可
以
核
發
，
有
何
榮
譽
可
談
?
個

人
認
為
志
願
服
務
榮
譽
卡
之
核
發
，
至
少
應
該

:
ω
服
務
年
資
滿
十
年
，
服

務
時
數
達
二
千
小
時
以
上
者

;
ω
經
過
審
慎
考
核
，
服
務
績
效
優
良
者
;
基

此
，
這
項
規
定
之
實
施
的
確
有
待
慎
重
斟
酌

。

總
之
，
不
論
「
法
」
的
規
定
是
否
盡
善
盡
美
?
有
「
法
」
總
比
無
「
法
」

好
;
誠
摯
地
期
盼
這
種
愛
與
關
懷
的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能
夠
經
由
政
府
的
主

導
，
團
體
的
配
合
，
志
工
的
嚮
往
，
社
會
的
響
應
，
以
及
輿
論
的
宣
揚
，
一

天
比
一
天
發
皇
光
大
﹒
進
而
促
使
「
志
工
台
灣
」
的
理
念
因
為
「
志
願
服
務

法
」
的
訂
頒
'
能
夠
早
日
紮
根
實
現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內
政
部
消
防
署
副
署
長
、
中
華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
執
行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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